














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我特别注意监督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、严格执行内

幕信息登记管理制度，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平等获得公司信息的权利，切实

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我认为：公司在 2018 年度运作规范，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员无违法违纪、

损害公司利益及侵害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。 

     2019 年，我将会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运作情况，为公司的经

营发展献计献策；同时，加强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与合作，

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；另外，我将不断学习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以提高自己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能力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童全康：  

2019年 3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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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规范要求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为投资者提供及时、准确、真实、完整的信息，为所有投资者创造一个平等获取信息的平台。
	报告期内，公司继续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注重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和执行效果的评估。内审部门认真组织专题和日常内审工作，公司全面实施了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。
	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、战略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。独立董事按要求参加相关专业委员会。我兼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，为2018年的考核结果进行审核，对考核办法的优化提出建议，并长效激励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。为公司专业人才和后补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建议，考察候选人，优化选人机制作了有益的探索。

